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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海洋实业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

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厦门海洋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厦

门海洋”）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收到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

的传票、民事起诉状等材料，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: 

一、涉诉的基本情况 

1.传票发出时间：2020 年 11 月 6 日 

2.审理机构：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厦门中院”） 

3.原告基本信息： 

厦门市钧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钧乾公司”） 

住所地：厦门思明区沙坡尾 60 号-3-303 

法定代表人：陈海涛 

4.被告基本信息： 

厦门海洋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地：厦门市思明区蜂巢山路 3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董宇 

 



 

二、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： 

1.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将厦门市思明区沙坡尾 20 号土地使用权过

户登记至原告名下； 

2.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。 

 

三、原告起诉状陈述的事实和理由： 

原告钧乾公司认为，2016 年 10 月 9 日，厦门市中级人民法

院作出（2015)厦民破字第 8-3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批准《厦

门海洋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重整

计划》”）。《重整计划》规定：“重整投资人承接海洋股份蜂巢山路

3 号资产、沙坡尾 20 号资产、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及其项下对

应权利义务，海洋股份所获得资金用于支付重整费用和共益债务，

清偿和提存债务。” 

2016 年 10 月 10 日，重整投资人中惠融通投资管理（深圳）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惠融通”）、利盛投资（深圳）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利盛投资”）、钧乾公司向海洋股份发函，

告知重整投资人已共同指定钧乾公司作为思明区沙坡尾 20 号资

产的受让方，请海洋股份依照重整计划的安排与钧乾公司签订资

产转让协议并办理相关过户和交接手续。 

2016 年 12 月 27 日，海洋股份和重整投资人中惠融通、利盛

投资、钧乾公司签订《资产转让协议》，协议约定将厦门市思明区

沙坡尾 20 号资产转让给钧乾公司；协议第四条第 2 款还约定：“各

方同意，转让方应在不晚于本协议生效后的 10 日内将目标资产及



 

相关权益全部合法、有效地转移并交由受让方，并由受让方控制，

而不论在何时完成必要的变更登记等手续。” 

2016 年 12 月 29 日，海洋股份董事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发布《厦门海洋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重

整投资人签署《资产转让协议》的公告》，披露了上述厦门中院裁

定批准《重整计划》、重整投资人指定钧乾公司作为思明区沙坡尾

20 号资产受让方、海洋股份与重整投资人签订《资产转让协议》

等一系列事实，并强调“公司（即海洋股份）将继续推动重整计

划的全面执行，并将相关进展情况及时进行公告”。自此，钧乾公

司开始对沙坡尾 20 号资产行使所有权人权利，包括向承租人收取

租金、代收代付水电费用等。 

但是，截至起诉之日，海洋股份仍未根据（2015)厦民破字第

8-3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所批准之《重整计划》和《资产转让协议》

的约定，向有关部门办理过户手续，将沙坡尾 20 号土地使用权过

户登记到原告名下。原告向厦门中院提起诉讼。 

 

四、本诉讼判决情况 

本案已被厦门中院立案受理，目前尚未开庭审理。 

 

五、本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本诉讼尚未开庭审理，目前尚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

润的具体影响，若有新进展，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厦门中院（2020）闽 02 民初 903 号《传票》、《民事起诉状》、

《证据材料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厦门海洋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2020 年 11 月 11 日   

   
 


